
臺北市醫療機構新增(調整)非屬健保給付項目
審查作業流程圖

醫療機構函報新增(調整)非屬健保給付收費
項目 依臺北市醫療機構自

費項目收費(新增或
調整)申請表填報並
檢附佐證資料

否

定義：
1.新增：係指該醫療機構增
加過去從未有的收費項目（
如：全新之醫療項目或
醫療技術）
2.調整：係指該醫療機構原
有之收費項目因成本增加（
如：技術費、材料費）而需
調整收費之項目

新增(調整)費用超過其他
醫學中心收費或醫學中心無

訂定該費用

衛生局審查

符合

函復醫療機構
核定結果

是

衛生局審查後協請
專業委員提供意見

衛生局複審同意核定

是

否

醫事審議委
員會審議

函復醫療機構
核定結果

否
是

【附件一】


